附件1：
2016年“河大杯”网球比赛规程

一、主办与承办单位
主办：河南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
承办：河南大学学生网球协会
二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比赛时间：2016年4月28日13:30开赛，利用每周四下午举行，具体安排根据参赛人数而定。
比赛地点：河南大学金明校区网球场

三、竞赛项目与分组
甲组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、男子双打 、女子双打。
乙组：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、男子双打 、女子双打。
其中甲组为普通专业学生，乙组为体育类专业和高水平运动队学生。
四、运动员参赛资格
1、我校所有全日制在校生，身体健康，并办有意外伤害保险者，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组别的比赛；
    2、报名人员必须本人参赛，参赛时需将身份证或一卡通、意外伤害保险单复印件交由裁判员检查，未提供证件或证件不全者不准参赛。如有冒名顶替，一经发现取消比赛资格、成绩，并给予通报批评；
3、甲组运动员可以报名参加乙组比赛，但乙组运动员不可报名参加甲组比赛；不得同时兼报两个组别的比赛。
4、如对他人参赛资格有异议，须在比赛前向组委会提出，并提交申诉证明及申诉费100元。申诉成功将按有关规定办理并退回申诉费用。申诉不成功，申诉费用不退还。
五、竞赛办法：
1、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《网球竞赛规则》。
2、抽签：4月28日12：30在金明校区网球场抽签；比赛一次性抽签入位，即只在第一阶段抽签，第二阶段和经一阶段成绩自动入位；
3、第一阶段比赛各项目采用分组循环赛，决出小组前两名进行第二阶段比赛，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淘汰赛赛制。如某项目报名人数不足5人/对，比赛将不进行淘汰赛，所有参赛选手将都只参加第一阶段循环赛事并直接决出名次。  
4、运动员必须按照编排的比赛时间、场序参加比赛。除每天第一场有比赛时间外，之后的场序、比赛时间从上一场比赛结束后计起。迟到15分钟者视为自动放弃本场比赛。在一场比赛中，凡因伤病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比赛者，视为该运动员自动放弃本场比赛，判本场比赛对手获胜。
    5、第一阶段采用短盘（7局4胜）无占先赛制，局数3：3时采用平局决胜（抢七）制。第二阶段采用一盘无占先赛制，局数6：6采用平局决胜（抢七）制。如遇特殊情况裁判长有临时更改赛制的权利，但原则上同一轮次的赛制相同。
6、循环赛决定名次的顺序：
胜场次数；
胜负关系；
胜场相同者之间净胜场数；
胜场相同者之间净胜局数；
胜场相同者之间净胜分数；
7、比赛成绩在现场公布。

六、报名方式
1、报名时间：从即日起至4月25日下午18:00。
2、报名方式：填写报名表（报名表见附件）并发送至1159145020@qq.com。
3、联系人：宋老师，电话：13937816677。
七、比赛用拍、球：
比赛用拍由参赛运动员自备，比赛使用“天龙冲击波（Teloon pound）”网球，由主办方提供。
八、录取办法：
各项目取前六名，报名不足八人/对者减二录取，由主办单位发放相关证书。
九、其他：
1、裁判长由我校普通组网球队教练孙一鸣担任，裁判员由承办单位委派。
2、凡参赛运动员应穿着适宜网球运动的服装上场参赛。
3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附件2：
2016年“河大杯”网球比赛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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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1、表格第一行为运动员本人信息
2、报名男双、女双项目者需在第二行注明配对运动员信息）。
3、一对运动员只需报名一次。如甲与乙配对比赛，只需甲或乙一人填写包括两个人信息的报名表即可。
4、每位参赛运动员都必须办理意外伤害保险。
